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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府〔2025〕15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的部署要求，深入推动海丰县综合改革试点，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办发〔2024〕41 号）、《中共汕尾市委办公室 汕尾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丰县开展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汕

尾办发〔2025〕4 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 17 项市级行政职权调整由海丰县实施。海

丰县和市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此次职权调整的组织实施工作，

确保相关市级行政职权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

一、狠抓衔接落实。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市有关部门应当与海

丰县承接部门完成职权调整的交接工作。对调整实施事项，要细化明确具体内容、权

责划分、监管措施等事项。职权调整后，市有关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布职权调整实施

的承接单位、交接日期、具体内容等事项。自交接之日起，由海丰县承接单位按职责

权限办理相关事项，原实施单位已受理或者立案的，继续完成办理。

二、严格依法履职。海丰县人民政府要及时将承接的市级行政职权纳入本级权责

清单管理，确保相关责任落实到位；承接单位要制订具体实施措施，主动做好职权调

整的承接工作，简化办事程序，优化办事流程，缩短办事时限，规范办事行为，为企

业和群众办事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对调整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要创新和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并定期将许可结果报市有关部门备案；要依法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执

法机制，推行大数据监管、包容审慎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三、加强指导监督。市有关部门要制定移交工作方案，完善有关职权的实施标准

或者操作规范，通过现场指导、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加强对海丰县承接单位的业务指

导和培训，帮助海丰县提高承接能力；要通过随机抽查、备案监督等方式，综合运用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密切跟踪职权调整实施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职权

调整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要定期对实施工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向市人民

政府提出调整完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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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汕尾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由海丰县实施的市级行政职权事项目录（此略，

详情请登汕尾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shanwei.gov.cn/政府公

报栏目查阅）

汕尾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7 日

http://www.gd.gov.cn/attachment/0/585/585608/4745566.pdf

